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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 

民國一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董事會通過 

 

第一條 制定目的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防範內線交易，以維護本公司

商譽、股東權益及有價證券交易秩序，爰制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專責單位 

本辦法之專責單位為公司法務部門，負責下列事項:  

一、制定及研修本辦法。 

二、提供就本辦法之內容和適用相關諮詢。 

三、規劃內線交易相關宣導及教育訓練。  

四、處理第六條之違規舉報案件。 

第三條 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子公司，以及前述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

經理人及受僱人。 

第四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從屬公司」之定義，適用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之二條及第三百六十九之

三條之規定。  

本辦法所稱之「有價證券」係指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

券或以有價證券為契約標的之期貨交易，包括普通股股票和任何其他公司隨時發行或

以公司有價證券為標的而可在公開市場交易之有價證券或期貨契約，包括但不限於：

認購(售)權證、股票期貨契約與股票選擇權契約等。 

本辦法所稱之「內部人」係指內部人、準內部人及消息受領人，具體而言，包括以下

之人： 

一、該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

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 10%之股東。前述股份包括以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

他人名義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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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 

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本辦法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係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

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

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前述「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與「對其股票價格有重

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以及「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

能力之消息 」，其定義適用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五項及第六項重大消息

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五條 禁止交易 

內部人實際知悉本公司、國內外從屬公司、或本公司正在接洽或擬進行併購、投資、

策略合作之標的公司（含該標的公司之母公司及其從屬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

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前述公司之上市

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買入或賣出，或使他人從事與該消息有關之期貨或其相關現貨交易行為。 

內部人實際知悉本公司、國內外從屬公司、或本公司正在接洽或擬進行併購、投資、

策略合作之標的公司（含該標的公司之母公司及其從屬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

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前述公司之

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 

內部人依照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十條之規定，獲悉本公司財務報告中相關

財務狀況及績效起，於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內，以及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

日內，不得交易本公司及本國或國外併表之從屬公司有價證券。 

第六條 違規舉報 

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或本公司員工違反本辦法；或違反法律有關內線交易規

定，或得知有上述違反情事，應立即告知或通報本辦法專責單位。 

第七條 違反效果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應依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負法律責任。 

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本辦法之規定，將依本公司人事及其他相關

規範處理。 

本公司員工如違反本辦法，得視其情節依勞動基準法與其他相關法令、勞動契約以及

本公司人事標準作業等規定，給予書面警告、申誡、小過、大過或免職之處罰。若造

成公司損失或其他損害者，將依法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法律追訴程序。 

第八條 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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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就防範內線交易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內部宣導與教育訓練，並提供相關諮詢。 

第九條 附則 

本辦法未規定之處，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其他內規辦理。 

本辦法之內容如與相關法令有衝突或不一致之情形，為貫徹本辦法制定目的，以較嚴

格之規範為準。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